
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4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1
对消防安全的监督检

查

市消防救援支队及
各县区（市）消防

救援大队

2
对社会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的监督管理

市消防救援支队及
各县区（市）消防

救援大队

3
对使用领域的消防产

品的监督检查

市消防救援支队及
各县区（市）消防

救援大队



4
对注册消防工程师的
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市消防救援支队及
各县区（市）消防

救援大队



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4项）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公
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消防
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第六条消防监督检查的形
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救援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消防技术服
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消防救援机构依法进行的监督管理应
当协助和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第
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对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开展
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结合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对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抽
查；
（二）根据需要实施专项检查；
（三）发生火灾事故后实施倒查；
（四）对举报投诉和交办移送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
从业行为进行核查。
开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监督检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网上核查
、服务单位实地核查、机构办公场所现场检查等方式实施。

《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使用领域
的消防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



《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执业活
动实施监督管理。
 注册消防工程师及其聘用单位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进行的监督管
理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制
定对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计划。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根据监督抽查计划，结合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对注册
消防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抽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抽查时，检查
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表明执法身份。



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4项）

备注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权责由
消防救援机构实施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权责由
消防救援机构实施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权责由
消防救援机构实施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权责由
消防救援机构实施


